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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9新聞諮詢會議──媽媽嘴命案檢討主題整理摘要(非依照開會時間序) 

  

＊一, 請落實自律綱要犯罪新聞處理原則五點 

        張錦華：大家合作這麼多年，這件事情發生讓我已經想辭職了，為什麼？ 

犯罪新聞事件的處理是我們執行綱要守則分則裡的第一條，列了五點，

這五點拿來對照現在的新聞報導，我們發現全部都破壞殆盡了。 

第一點是無罪推定，之前大家報的新聞完全就是媒體審判，好像是誰殺

了人，可是今天的新聞完全不是，完全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那之前那

些我們說他殺了人，我們怎麼面對那些已經被我們誤報的那些人？ 

第二點偵查不公開，不主動採訪報導偵查細節等等，雖然媒體應該要監

督政府和警方辦案是否有缺失，但大家的報導是不是都已經超過了？ 

第三點避免誇張煽情刺激方式報導殺人、拷打等暴力事件，我想這些報

導裡面有多麼誇張煽情，大家也都看到了。 

第四點是避免詳細報導犯罪手法。 

第五點是避免將犯罪者英雄化，有些媒體竟然說這是個完美的殺人事

件，完美的佈局。 

這五點幾乎各台新聞台都有違反之處，這到底是因為各台認為之前沒有

發生這麼嚴重的兇殺案，所以以為沒有違反自律？還是最近大家覺得不

需要遵守新聞自律了？ 

犯罪事件的報導，在這個新聞案例裡面，我們看到非常荒謬、錯誤的地

方，大家應該要深思檢討，我們要想想這個諮詢委員會到底有沒有用

處？當面對比較重大案件時我們有沒有能力去抵抗？有沒有能力去遵

守分際？還是在少數一兩台的帶動之下，大家都不得不跟進？以後面對

這種情況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方法能夠自我節制？而不要被少數一兩

台帶動。 

少數一兩台過度的手法，我們也應該想些辦法看是否能立刻的停止，以

免副作用過度擴大。所以我今天心情很沈重，這個案子讓我非常難過，

也許有的地方講話太重了，請大家原諒，大家也是真的可以討論一下，

這樣的犯罪新聞，泛濫的報導手法基本上會使我們的新聞專業蒙羞。 

李子瑋：媒觀呼籲： 

1、無罪推定原則和偵查不公開。 

2、媒體自律大家蠻鼓勵，也慢慢有點成效，這次再這樣下去會有點可

惜。接獲投訴指配樂太過分, 找算命師看面相太過分. 

 



張錦華：我也查了一些主要的媒體對犯罪事件報導的規範，第一點大家最要重要

的一定是無罪推定，這兩個案子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剛開始除了謝依涵

之外，就認為店長呂炳宏、歐石城多麼的涉案，今天檢方是說這三個人

已經推定他們無罪，所以之前繪聲繪影報導他們怎麼殺人，如何一定涉

案，還有他那個表情多麼的冷靜，一抹微笑如何冷血, 那報導的新聞台

是不是要向人家道歉？ 這種印象下，對他一生的名譽傷害有多大？ 

另外這個醃頭案也是一樣，之前我們說這個二哥，怎樣幫妹妹預謀保險，

怎麼樣精神有問題，又是廚師如何如何，結果今天新聞說可能有另外一

個廚師的朋友，廚師的同事如何如何，所以可能是那個同事做的。如果

是這樣的話，那個二哥已經被所有的媒體判定他就是殺人犯了！然後今

天的新聞又說他不是。 

這兩個新聞都讓我們必須深自反省，媒體認為社會大眾很關切，多麼想

要找一個「就是他」，大家都已經做這種判決了，可是我們完全沒有把

握「無罪推定」原則--這些人可能不是真正的犯罪人，但我們這樣報導

之後，對他們會造成多麼大的傷害？一輩子的傷害！大家真的要將心比

心，如果我們身邊的朋友、親人，被這樣子汙衊，被這樣子媒體報導、

審判過以後，他真的將來要怎麼做人呢？很多讀者他不會再去看後來的

發展到底是什麼？我想這是第一個，對重大案件的無罪推定原則，大家

真的要深自的得到一個很重大的教訓。 

另外一個是犯罪行為的模擬非常泛濫成災，不斷報導命案裡面發展的所

有細節，包括怎麼殺人、怎麼運屍如何如何。剛剛楊老師也提到，其實

會造成學生，尤其是青少年多深的影響。傳播理論也很清楚指出，這樣

的報導會讓人覺得殺人是無所謂的，完美佈置計畫就可以了，用什麼方

法去殺人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這些都不是我們希望我們社會接下來會

發生的事情、會有的現象。 

也剛好前一陣子沒有太重大的社會殺人事件，所以爆發那幾天大家真的

藉著這個機會，我們的自律委員會大家已具反省能力，已經能夠跳脫完

全只是從收視率的角度去看待媒體對社會的責任，其實在政府相關的管

制上面，公民團體的監督以及 NCC推動的相關法規裡，其實都已經對這

些自律的機制和做法有了相對應的懲處機制，我們也希望在他律、法律

的做法之下，希望大家能在自律方面特別加強，這也是我們形塑媒體形

象非常重要的部分。 

葉大華：我補充一點，有碩士生寫李泰安搞軌案無罪推定原則，她訪談事件相關

的人包括媒體怎樣去建構出來這個搞軌案，到底無罪推定原則是要怎樣

來看待，建議大家可以去參考。 

王麗玲：到二月底的時候其實還覺得蠻好的，沒重大的事情，自律都 OK，未料

這兩個命案出現就…. 



(1)那個無辜的便當店跟吃自助餐的人，你怎麼跟便當店的老闆說對不

起？你影響到他的生意、自助餐的人，連菜刀、砧板、菜都報得鉅細靡

遺，還推測說可能是不是從這塊砧板剁下頭來……..。 

還有我覺得那家便當店老闆也是弱勢的人，做小生意的人，有一台去照

到他正在營業，他就把鐵門拉下來生意也不做了，我們的新聞有必要做

到這樣子去傷害他嗎？其實我覺得這個便當店老闆是一個這麼好的，他

可以請這樣的人來工作，可是這整個店是這麼的無辜被報導。 

你們可以去討論這樣的事件，命案不會沒有的，我想以後還是有這樣的

新聞, 要怎麼做? 

(2)再來是隱私的部分，以前我們也談過，沒有必要的人的隱私、住所等

等，我還在想說真的會不會有人追到二嫂，真的有人就跨海去了，比警

方還積極。到上星期還有重複播出去找二嫂，甚至把她的名字、樣子，

前幾天還重複說她看到人頭在冰箱裡。 

 

＊二, 對談話性節目的建議 

林承宇：(1)談話性的節目，我當然可以把它視為”節目”，可是現在的重點是

---你們的”新聞”是大量引用那個節目的畫面，引用的新聞有很多則

都是從節目裡來的。你們整點新聞中，尤其是討論到潮汐的時候，談

話性節目隔天的整點新聞，卻有大量的戴立綱完全違反剛剛張老師念

的那幾條。 

(2)在新聞台播出的談話性節目, 製播手法裡面有沒有必要做到這

樣？是不是太 over？ 

我的意思是說這些來賓、主持人有的資訊皆二手資料，我曾經在上週

跟學生談你們的關鍵時刻跟雜誌的內容比對，雜誌還寫得比你們深

入、比你們好，可是那些人演的就是好像說這個雜誌就是我報導的。

我覺得 OVER的部分是說，你不要去誤導成好像這個案件是出自於我們

自己的調查，就是擬真啦。我們在學術上，任何一個資料的引用都要

很負責任的說我這個資料是從哪裡看來的。 

因為你沒有在現場，這個案件當然你們沒有像他們那樣有模擬的情

境，可是你比較 over的部分包括他們有帶兇器，說「你看他就是拿這

個，是怎麼切怎麼弄的」，那這個合不合適？道具的部分。這個就牽

涉到犯罪細節的陳述啊，更何況他是一個未確定的案子。有很多時候

關鍵時刻在談的內容，當事人可能不這樣認為，可是主持人跟來賓已

經幫他做詮釋，這個部分我覺得是蠻 over的啊。 

(3)你必須要很誠實的說，我這個資料是從哪裡讀來、看來的？比如說

從今周刊，尤其你們在談李安的 PI，我都覺得好像是你們那幾個來賓

拍的耶，好像那部片他們是製作人，連浪怎麼做都知道，可是一看就

知道這是從商周來的啊，但是你在整個談論的過程當中，都沒聽到你



這些講法是從商周來的，甚至於他在描述李安的老婆曾經要把他趕出

去，好像他就住在他家隔壁，但這部分都是 second data來的，你是

再現的再現，再現已經是失去原來的真實，我認為是蠻不妥的啦。這

個部分也許顏副理回去可以再稍微跟他們討論一下。 

不是說不能談，負責任的做法是說，這些資料是從哪閱讀來的，經過

我的整理，我認為是這樣。 

你們資料從哪裡來？憑什麼做這樣的論證？做這樣的論證想對閱聽人

交代的是什麼？是不是可以做到這樣的流程？不是更好嗎？要讓觀眾

養成習慣去看一手資料，而不是一直信賴你們的這些二手資料，而且

那些二手資料，經過他講的，又跟雜誌寫得不一樣。 

葉大華：有關新聞台談話性節目 (1)我是覺得會有過度推論的問題，像東森有一

集是在解釋血跡怎麼樣能夠稀釋不見，畫面如果不仔細看，還寫牌子

說氮氫、消毒水，你不知道那是談話性節目，會覺得好像是美食節目

的內容，說檸檬汁要擠多少，比例多少，才能讓血漬可以洗掉。 

(2)上次跟中天節目的幾位名嘴對話，我們有針對該命案報導導致收視

率飆高而主動慶功進行申訴，當然他們覺得很冤，但對閱聽人來說這

真的像是在傷口上灑鹽得來的收視率，不是什麼光采的事情。當然聽

到他們說有做內部懲處，很好，至少目前為止我看各台自律機制也都

還沒有真的懲處過，但這是最後的手段，也希望你們這次懲處也真的

有達到功效。不然做再多的問卷調查、民意申訴，基本上也是很難改

變這些報導亂象。未來 NCC及立院訂定的反媒體壟斷法中，也有新聞

自律機制要入法，是真的會有問責效果，所以也不要輕忽。 

(3)另一部分有關該節目強調的走動式報導，戴說是他的創舉跟創意，

我的意見是，你可以有創意，我也沒反對用走動式報導，但是你要談

出來為什麼需要走動式報導？你要跟傳播學界、新聞學界去論述，為

何新聞的產製過程一定要用走動式報導才能達成？這個東西是需要辯

論的。但是站在公民團體立場，我覺得有些事需要適可而止，「凡事

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剛好這個案件的現場可以讓你走動，萬一

以後大家都如法炮製，我看相關的被害人都被你走動式報導，我想大

家都會覺得非常的不舒服，這是上次對話有兩個需要思考的點。從社

會觀感、倫理的界線，現在又來個走動式報導，我覺得學界對這事也

要有你們的看法，閱聽人在意的不是這個，而是你新聞怎麼呈現，我

覺得那些太過度的、太細的犯罪細節報導，會影響到我們下一代的社

會化過程與社會認知，不可不謹慎。 

呂淑妤：我認為談話性節目的來賓講得有點離譜，當醃頭顱案出現的時候，有個

精神醫師，他講得非常聳動，說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是因為這個兇手為

了要跟八里的分屍案去爭媒體的鋒頭，所以故意去寫信，他說為什麼

有變態殺人魔的出現是因為大家對於社會的不滿，他預言這種事會愈



來愈多，可能會變成大家一個情緒的出口。我聽了就覺得非常恐佈，

一個這麼專業的醫師，在那個時候還沒有任何線索的情況下，就用犯

罪心理學去評斷，卻很矛盾的說這應該是很有智慧啊，但又說他為什

麼不用手寫用打字的？如果像這樣有點危言聳聽的話，是不是可以打

個字幕說「這是個人立場不代表台的立場」。 

王麗玲：新聞龍捲風、關鍵時刻這樣的新聞台節目，之前已談過已經歸屬新聞台，

不再是外製的。就像剛林老師談的部分，其實寶傑的節目影響基層的

人非常重，他們很喜歡看這個節目，覺得他們太厲害了，他會把來賓

神化。我們在看會覺得是你們製作稿子給他，或是他們自己去看了報

紙、雜誌，早上看的報紙，晚上馬西屏就照著講，只是他有演出的效

果。最近馬西屏講了 4.4的部分，結果龍捲風馬上跑到現場去，新聞

已經要做到這樣的地步？ 

  

＊三, 請務必考量對兒少影響, 請注意”闔家觀賞時段”與”普級”相關規範 

黃韻璇：有個家長打電話來說，新聞台對醃頭案對於如何提著頭走來走去做了非

常多描述，他的五歲孩子在爸媽看新聞的時候在旁邊走動，就畫了一

張圖，有個人拿著頭在地上走。 

因此請考量, 在闔家觀賞的時段播出，講頭怎樣用鹽醃、用鋸子鋸…

而且討論完以後說其實不是用鋸子鋸….。新聞的討論很長，可是可能

跟犯罪並沒有相關。最後卻是討論如何用鹽來保存肉類和水果，看了

令人非常不舒服。(兒福聯盟) 

楊益風：我今天一定要來，我們也被抱怨。教師組織老師都打電話來說，這一切

新聞播出後，學生一天到晚問老師說「這個頭要怎麼醃？」老師不知

道怎麼處理。 

我不會從媒體面批評的角度來談，我真的還是只能懇求各位，真的是

懇求，只要是這種犯罪手法的報導，它都會讓人麻痺，尤其是對未經

世事的青少年或兒童。有一個名詞叫「人的卡通化效果」，他會以為

這些事情都是沒有那麼暴力、沒有那麼血腥，甚至把頭砍下來再裝回

去，都還可以再復生。我沒有開玩笑，心理學上都有這樣的研究，會

讓它有卡通化的效果。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些年來，只要有霸凌新聞報

導其手法都會讓人覺得令人髮指，其實真的就是因為這些大家可能一

不小心的報導，無形中造成了影響。 

我相信沒有人故意，我也相信大概不會有人講說你們這樣報導非常

OK，我知道大家都在檢討。可是這一次，有人是八卦的說剛好這段時

間 NCC委員出國，大家可能有恃無恐，沒有人被罰，所以大家為了收

視率在競爭。 

但我覺得只有我們高層人員懂得新聞倫理，已經沒有用了，有時候你

真的不小心踏錯一步，我們修正回來就好，沒有太大問題。可是他把



慶功宴那個東西 PO上臉書，那就代表我們的基層人員，也許他只是個

助理，他們真的完全沒有新聞倫理的概念，他真的只有覺得收視率破

啦當然是要慶祝。從人性上我不反對，可是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收

視率其實是讓長官不見得高興的，可見他完全沒有這個專業。剛林老

師建議要去上課，我覺得高層人員真的不用了，但是基層記者真的也

有必要讓他們理解一下，偷吃至少要擦嘴，說難聽點是這樣。如果真

的不小心逾越了，pass過了，至少我們要檢討而不是把它拿來慶祝。 

尤其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媒體這些報導呈現真的會扭曲我們辛辛

辛苦苦建立的某些價值，你可能覺得有這麼嚴重嗎？但是我們就真的

不知道要怎麼樣把他們教育回來，所以這個真的是懇托，我真的沒有

任何情緒了現在，這種東西一喊再喊再喊，我們在學校裡講一個月真

的不如大家的一個畫面。真的是拜託大家幫忙。 

葉大華：就未成年兒少的部分，要注意畫面的呈現，不要過細的去形容醃頭的過

程，甚至東森新聞直接找肉商來示範模擬。另外 TVBS我自己本身有觀

察到說有對謝依涵本人去追溯很多她過去小時候的同儕啦，包括她在

尾牙啊、影帶啊，很多是對她個人的這些事情，我不明白為什麼連尾

牙錄影帶都要播？而且連播好幾次？我覺得是有點問題。根本畫面就

不是很清楚，又硬要呈現她就是外冷內熱，就是悶騷，所以等於她有

可能是一個女魔頭，是想要與她犯下的罪行做扣連，但那個畫面又呈

現的不清不楚，我是覺得硬要做這一條不知道要做什麼？難道只是在

強化一般民眾對她的刻板印象？就是「對，她就是外冷內熱，這種人

最危險」，然後還有酒店小姐就是這種人。 

還有酒店小姐，我忘了哪一台的新聞談話性節目，反正就是專門開一

集來講酒店女人，談這些酒店小姐為何變成女魔頭，她們的行業扭曲

的文化，所以很容易心狠手辣之類的，讓我覺得很可怕。不管妳對這

些酒店的、從事性交的女性有什麼偏見，但都不應該這樣連結，因為

這是她個人行為，不代表這個行業所有的女性都是這樣，有這樣的過

度扣連是不對的。我說這是談話性節目後來衍生的一個效應，因為你

一直要提供這個東西給大家看，結果每天 24小時要提供這個新聞素

材，還延伸到談話性節目，所以大家就拚命想話題，難免就「走鐘」

去。因此我們會期望各台自律就是說有些東西是要謹慎，特別是犯罪

新聞，尤其它是正在進行式，它不是偵辦終結結束了，可以任由我們

來演藍色蜘蛛網或紅色瞳鈴眼來探討問題。但後來那些談話性節目都

很像在做藍色蜘蛛網戲劇節目，就容易有問題。 

呂淑妤：最近這些節目就特別去講分屍案，加強大家的恐佈。 

王麗玲：我個人認為如此細微的報導，還有一個影響最深的地方是在監獄，我有

一些在監獄裡的朋友，畢竟他們會再重返社會，他自己教化的功能可

能還未達到，可是因為這樣看媒體報導（張錦華：也是會看很多電視



嗎？）其實他們最愛看新聞，吃飯時可以看電視都是在看新聞，新聞

對他們來說是不會跟社會脫節的唯一管道。所以這也是大家這麼擔心

會太過細節的影響。我小時候就是看八號分機，把人埋在地上，一直

到現在，我自己只要聽到跟分屍案有關係，一直都還在我的心裡產生

恐懼。 

  

＊四, 請考量公益角度-----媒體報導的”教化”功能 

張錦華：像這種犯罪新聞，媒體除了報導事實之外，有個公共利益的角度，其實

是要有教化功能，要去防止犯罪的行為再度發生。譬方說，去哪裡求

助啊，有什麼跡象可以怎麼樣，或哪裡哪裡報案等等，其實有點像自

殺新聞一樣，如果需要報導的時候，其實希望提醒有哪些可以求助的

管道，他其實是有一個教育功能希望防止案件再發生。但現在新聞的

走向多半是在描述案件本身多麼地厲害，滿足大家窺視的欲望，可是

基本上製造的是恐怖的感覺，讓社會覺得很恐慌。憑良心講讓社會很

恐慌，收視率會變高，問題是恐慌的後面如果沒有教育的作用的話，

讓某些犯罪行為再發生，其實受害者是我們全部，而不只是拿到一點

收視率而已。自律的自省深度上能互相交流，從上到下去覺得說，新

聞出去會有怎樣的影響？那個影響真的是我們想要看到的嗎？我們真

的希望我們社會變成這個樣子，我們自己的孩子也要在這個社會裡面

長大。 

楊益風：補充一下，印象中自律守則內應該沒有這部分，凡是負面的新聞涉及到

其他人的時候，尤其是這次自助餐店容留更生人、身心障礙者的時候，

理論上我們應該支持他，否則以後就沒有人敢容留這種人，這才是真

正社會教化的作用。不然這些人出來就是再犯案，因為他沒有辦法融

入這個社會，這個部分的新聞可能要更細緻一點，才能讓這些人覺得

說，我讓這些人來工作，不是自找死路。不然這種事一出來，大家都

會覺得不要找這種人來工作不就沒事了嗎？我找了這些人害我自己要

歇業。有沒有可能未來這部分納入守則？ 

王麗玲：譬如自助餐店和陳二哥，各位新聞台的朋友們要怎麼把正向的東西回覆

到自助餐店？把它更正回來，還給自助餐店一個公道。 

提供大家一個資料，內政部有身心障礙菁英獎，每年都有，裡面包括

精障的朋友、各類的朋友，這個資料大家也可以拿來使用，它是公開

的，像這樣的朋友要工作是多麼困難，這樣的雇主和家庭願意讓他工

作，這是多可貴的事情。藉由今天討論之後，大家可以有更正向，去

恢復我們已經傷害的人的正義？ 

 


